附件5

厦门市海沧区展览奖励扶持申请表
	展览会名称
	

	举办时间
	
	举办地点
	

	展品内容
	
	申请届数
	第    届

	主办单位
	名  称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联系地址
	

	
	负责人
	
	手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系人
	
	手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招揽

单位
	名  称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联系地址
	

	
	负责人
	
	手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系人
	
	手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展览奖励
	展览

面积
	㎡
	总展位数
	                   个  

	
	非专业展位数          
	   个

	申请

单位

帐户
	帐户名称
	
	 合计
申请

金额
	元

	
	开户行
	
	
	

	
	帐号
	
	
	
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年   月    日

厦门市海沧区展览奖励扶持核查表
核查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	现场

核查
	现场核查人员
	

	
	展览面积
	㎡
	总展位数
	个
	非专业展位数
	个

	初审

意见
	展览奖励
	实际

面积
	㎡
	标准

展位数
	个
	奖励金额
	元

	审核

部门

意见
	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审核人员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厦门市海沧区文化和旅游局审核人员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审核单位盖章
	  签字：

        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厦门市海沧区文化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说明：本表一式二份，正反面打印。《申请表》由申请单位填写，《核查表》由核查小组填写。

须于展览开始前3-5个工作日内，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次性报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。
